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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

2016年12月30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中国人民银行令[2016]第3号（以下简称
“新办法”），对2006年发布的原《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
（ 中国人民银行令[2006]第2号，以下简称“旧办法”）进行修订，自2017年7
月1日起施行。

新办法相对旧办法调整了金融机构应向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报送大额交易和
可疑交易报告的限额。按照新办法的规定，金融机构应当报告下列大额交易：

• 当日单笔或者累计交易人民币5万元以上（含5万元）、外币等值1万美元以上
（含1万美元）的现金缴存、现金支取、现金结售汇、现钞兑换、现金汇款、
现金票据解付及其他形式的现金收支。（旧办法为：单笔或者当日累计人民
币交易20万元以上或者外币交易等值1万美元以上）

• 非自然人客户银行账户与其他的银行账户发生当日单笔或者累计交易人民币
200万元以上（含200万元）、外币等值20万美元以上（含20万美元）的款项
划转。（新办法限额维持不变）

• 自然人客户银行账户与其他的银行账户发生当日单笔或者累计交易人民币50
万元以上（含50万元）、外币等值10万美元以上（含10万美元）的境内款项
划转。（新办法限额维持不变）

• 自然人客户银行账户与其他的银行账户发生当日单笔或者累计交易人民币20
万元以上（含20万元）、外币等值1万美元以上（含1万美元）的跨境款项划
转。（旧办法为：交易一方为自然人、单笔或者当日累计等值1万美元以上）

新办法同时明确，金融机构应当以“合理怀疑”为基础报送可疑交易报告：

• 金融机构发现或者有合理理由怀疑客户、客户的资金或者其他资产、客户的
交易或者试图进行的交易与洗钱、恐怖融资等犯罪活动相关的，不论所涉资
金金额或者资产价值大小，应当提交可疑交易报告。

• 金融机构应当制定本机构的交易监测标准，并对其有效性负责。交易监测标
准包括并不限于客户的身份、行为，交易的资金来源、金额、频率、流向、
性质等存在异常的情形。

文号：中国人民银行令
[2016]第3号
发文日期：2016年12月30
日
执行日期：2017年7月1日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跨国企业/跨境
交易自然人
相关税种：所有税种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跨境避税安排被质疑的

风险增加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http://www.gov.cn/ziliao/flfg/2006-11/15/content_442981.htm
http://www.gov.cn/xinwen/2016-12/30/content_5155050.htm?all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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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人民银行就新管理办法发的问答，将大额现金交易报告标准从现行的人民
币20万元调整为5万元，也是考虑到我国税收、国际收支等领域的形势发展也要
求加强现金管理，防范利用大额现金交易从事偷逃税、逃避外汇管理等违法活动
的风险。

** 与此同时，国家税务总局也在加强跨境税源管理，约束和打击利用跨境账户逃
避税的个人和企业。2016年10月14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关于《非居民金融
账户涉税信息尽职调查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
稿》”），规定了中国境内金融机构识别非居民账户并收集相关信息的原则和程
序，公开征集意见。按照时间表， 2017年1月1日开始，金融机构对新开立的个
人和机构账户开展尽职调查；2018年12月31日前，金融机构完成对存量个人低
净值账户和全部存量机构账户的尽职调查；中国首次对外交换非居民金融账户涉
税信息的时间是2018年9月。这是中国在二十国集团（G20）层面承诺将实施由
G20委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制定的《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标
准》，旨在通过加强全球税收合作提高税收透明度，打击利用海外账户逃避税行
为。

关于《征求意见稿》对中国税务筹划的影响，您可以通过点击毕马威以下刊物进
行阅读：

 《中国税务周报》（第四十期，二零一六年十月）

 《 中国税务快讯：<非居民金融账户涉税信息尽职调查管理办法>征求公众意
见》（第三十二期，二零一六年十一月）

李克强：推进对外资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
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

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网站发布的官方新闻，2016年12月28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的政策措施，营造更
加公平便利的市场环境 。主要强调了：

• 修订《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及相关政策法规，鼓励外商更多投资高端、
智能、绿色等先进制造业和工业设计、现代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取消轨道
交通设备、摩托车、燃料乙醇、油脂加工等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放开
会计审计、建筑设计等服务业准入。支持外资以特许经营方式参与能源、水
利、环保、市政等基础设施建设运营。

• 推进对外资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简化外资企业设
立、变更等程序。政府采购依法依规平等对待外资企业在中国境内生产的产
品。

• 允许外资企业参与国家科技项目和标准化工作。持有永久居留证的外籍高层
次人才创办科技型企业，与中国公民享受同等待遇。

• 支持中西部地区承接外资产业转移，对鼓励类外商投资可在资金、用地、所
得税等方面给予支持和优惠。

* 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四十七期，二零一六年十二月）曾提及，2016年
10月1日起，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负面清单按
《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5年修订）》（以下简称“2015版《目录》”）
中限制类和禁止类，以及鼓励类中有股权要求、高管要求的有关规定执行。2016
年12月7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公布了2015版《目录》的修订稿，并向社
会公开征求意见。修订版《目录》即在2015版《目录》的基础上重点放开了外资
对相关领域的投资限制。

文号：无
发文日期：2016年12月29
日
执行日期：无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所有企业
相关税种：不相关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运营成本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http://www.gov.cn/xinwen/2016-12/30/content_5155055.htm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10/china-tax-weekly-update-40.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11/china-tax-alert-32.html?cq_ck=1479191363492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12/china-tax-weekly-update-47.html
http://fgs.ndrc.gov.cn/flgz/201507/t20150701_710412.html
http://www.gov.cn/premier/2016-12/29/content_515453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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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完善税收协定中教
师和研究人员条款执行有关规定的公告》

2016年12月29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2016年第91号公告（以下简称“91号公
告”），进一步明确了我国对外签署的部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或安排（以下统称
“税收协定”）中列有教师和研究人员条款关于教育机构的适用范围，自2016年
12月19日起实施，该公告实施之前尚未处理的事项适用该公告。

• 根据部分税收协定，缔约一方的教师和研究人员在缔约另一方的大学、学院、
学校或其他政府承认的教育机构或科研机构从事教学、讲学或科研活动取得
的所得，符合税收协定规定条件的，可在缔约另一方享受税收协定规定期限
的免税待遇。

• 税收协定该条款所称“大学、学院、学校或其他政府承认的教育机构”，在
我国是指实施学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和特殊教育的学校，
具体包括幼儿园、普通小学、成人小学、普通初中、职业初中、普通高中、
成人高中、中专、成人中专、职业高中、技工学校、特殊教育学校、外籍人
员子女学校、普通高校、高职（专科）院校和成人高等学校。培训机构不属
于学校。

（原规定仅包括经国家外国专家局批准具有聘请外籍教师和研究人员资格，
并由教育部承认学历的大专以上全日制高等院校。91号公告对协定该条款的
适用范围进行了扩大。）

91号公告同时明确了非居民纳税人需享受该条款协定待遇的，应按照《国家税务
总局关于发布<非居民纳税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管理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
局公告2015年第60号，以下简称“60号公告”）的规定，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
相关资料。

文号：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年第91号
发文日期：2016年12月29
日
执行日期：2016年12月29
日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所有企业
相关税种：个人所得税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法规不明确带来的合规

风险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1804145/content.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2435657/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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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
津巴布韦共和国政府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
止偷漏税的协定>生效执行的公告》

2016年12月29日，国家税务总局公布2016年第90号公告。明确《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和津巴布韦共和国政府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以下
简称“《协定》” ）于2016年9月29日生效，适用于自2017年1月1日起取得的
所得。其中重要条款包括：

文号：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年第90号
发文日期：2016年12月29
日
执行日期：2017年1月1日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所有企业
相关税种：企业所得税、个
人所得税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实际税负降低
• 不合规事项被质疑的风

险增加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公
告全文。

第五条
（常设机构）

• 建筑工地，建筑、装配或安装工程，或者与其有关的监督管
理活动连续超过十二个月的构成常设机构

• 缔约国一方企业通过雇员或者雇用的其他人员在缔约国另一
方提供劳务，包括咨询劳务，在任何12 个月中连续或累计超
过6 个月的构成常设机构

第十条
（股息）

• 如果股息的受益所有人是缔约国另一方居民，则所征税款：
 在受益所有人是公司，并直接或间接拥有支付股息的公司

至少25%资本的情况下，不应超过股息总额的2.5%；
 在其他情况下，不应超过股息总额的7.5%。

第十一条
（利息）

• 如果利息的受益所有人是缔约国另一方居民，则所征税款不
应超过利息总额的7.5%。

第十二条
（特许权使
用费）

• 如果特许权使用费的受益所有人是缔约国另一方居民，则所
征税款不应超过特许权使用费总额的7.5%。

第十三条
（财产收益）

• 缔约国一方居民取得来源于缔约国另一方的股权转让所得，
缔约国另一方有权征税的情况包括：
 股份价值的50%（不含）以上直接或间接来自位于缔约国

另一方的不动产
 被转让股份相当于缔约国另一方居民公司至少50%的股权。

* 为防止协定滥用，第十条（股息）、第十一条（利息）和第十二条（特许权使
用费）的最后一款均规定，如果纳税人以获取协定优惠待遇为主要目的或主要目
的之一而对股份、债权或其他相关权利做出安排，则协定待遇不适用。中国主管
税务机关根据上述条款拒绝给予纳税人协定待遇时，在程序上应按照一般反避税
的相关规定执行。（《一般反避税管理办法（试行）》（国家税务总局令第32
号））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70/c1929695/part/1961911.pdf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2435574/content.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1395341/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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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明确飞机制造相关税收
优惠政策

近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连发两文，对从事大型客机等的研制、生产销售和
整机设计制造等企业明确了相应的税收优惠，执行期限为2015年1月1日至2018
年12月31日。

 《关于大型客机和大型客机发动机整机设计制造企业房产税 城镇土地使用税
政策的通知》（财税[2016]133号）

• 对在中国境内从事大型客机、大型客机发动机整机设计制造的企业及其全
资子公司自用的科研、生产、办公房产及土地，免征房产税、城镇土地使
用税。

 《关于大型客机和新支线飞机增值税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6]141号）

• 对纳税人从事大型客机、大型客机发动机研制项目而形成的增值税期末留
抵税额予以退还。

• 对纳税人生产销售新支线飞机暂减按5%征收增值税，并对其因生产销售
新支线飞机而形成的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予以退还。

此外，上述两文就大型客机、大型客机发动机、新支线飞机的定义给予了明确。

文号：财税[2016]133号
、财税[2016]141号
发文日期：2016年11月28
日、2016年12月15日
执行日期：2015年1月1日
至2018年12月31日

相关行业：航空运输业
相关企业：大型客机研发、
生产销售企业
相关税种：增值税、房产税、
城镇土地使用税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实际税负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正文法规标
题阅读法规全文。

http://szs.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612/t20161230_2509424.html
http://szs.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612/t20161230_250942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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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务周报（第二期）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企业所得税2个规范
性文件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6年第
88号）

2016年12月29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2016年第88号公告，明确了关于收入全额
归属中央的企业分支机构名单管理问题和资产损失申报扣除的问题，自2011年1
月1日起施行。与此同时，该文件还明确了核定征收的小型微利企业享受优惠问
题，适用于2016年度及以后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规全文。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
垃圾填埋沼气发电列入<环境保护、节能节水
项目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试行）>的通知》
（财税[2016]131号）

2016年 12 月1日，财 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联 合发布财税
[2016]131号 文，明确将垃圾填埋沼气发电项目列入《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
发展改革委关于公布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试行）的通知》
（财税[2009]166号）规定的“沼气综合开发利用”范围。相应所得可依照规定
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三免三减半），自2016年1月1日起执行。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规全文。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启用全国增值税发票查验
平台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6年第87
号）

2016年12月23日，国家税务总局决定自2017年1月1日起启用全国增值税发票查
验平台。可以查询的发票类型包括： 增值税发票管理新系统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
票、增值税普通发票、机动车统一销售发票和和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规全文。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2435446/content.html
http://szs.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612/t20161228_2507475.html
https://inv-veri.chinatax.gov.cn/
http://www.ahtz-l-tax.gov.cn/chuzhou/zcfg/zxzc/148299363113667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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